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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认为见义勇
为造成不良后果可以
不承担民事责任吗？

A、合理，消除见义
勇为者的后顾之忧，让
做好事者有底气；75%

B、不合理，很可能
造成以暴易暴的后果；
18%

C、说不清楚。 7%

2、 见义勇为造成
不良后果可以不承担
民事责任，你会见义勇
为吗？

A、会，有了法律保
障， 消除了后顾之忧；
65%

B、不会，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9%

C、 视情况而定；
24%

D、说不清楚。 2%

3、 见义勇为有了
法律保障后，你认为遇
到紧急的突发事件该
怎么做？

A、 应该第一时间
勇敢的站出来；50%

B、先保护自己，不
必挺身而出；14%

C、量力而行，视具
体情况而定；35%

D、其他。 1%

■ 本报记者 李庆

近七成网友认为见义勇为
造成不良后果可不承担民事责任

近年来，见义勇为反被追责的
案例屡屡发生。 明明是见义勇为，
甚至在救人时受伤，可到头来不仅
得不到被救助人的感谢，反而可能
被要求赔偿，让见义勇为者“流血
又流泪”。

3 月 15 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总则》涉及“见义勇为”的
条文中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
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
不承担民事责任”。

多名法律界人士称，这一表述
的修改，体现了立法层面对于“见
义勇为”的提倡。不过，这一法律的
正式实施， 要到 2017 年 10 月 1
日。

2015 年 10 月 16 日晚，四川绵
阳一处广场，黄章和家人在看马戏
时， 发现一名女童口鼻被捂住，由
一名年轻男子抱着，往一辆出租车
跑去。 黄章认为女童遭遇了“人
贩”，随即出手“见义勇为”，男子倒
地身亡。 事后查明，身亡男子并非

“人贩”， 而是女童生母的男友，前
来将女童带回生母身边抚养。

2015 年 10 月 17 日，黄章被警
方刑拘， 同年 11 月 10 日取保候
审。2016 年 5 月 19 日，绵阳市涪城

区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其提起
公诉。

2017 年 3 月 16 日， 据新京报
记者从绵阳市涪城区法院获得的
判决结果显示，2015 年见义勇为额
黄章犯过失致人死亡罪，但“免予
刑事处罚”。 法院认为，黄章主观目
的为“见义勇为”，且男子死亡有其
自身客观原因。 黄章额外承担了 8
万元的民事赔偿，并与死者的家人
达成了谅解。

据公开报道显示，对于《民法总
则》的规定，代表委员们认为，用法
律形式对见义勇为行为予以鼓励和
保护，这是《民法总则》的一大亮点，
显示了民法制度与社会生活的有效
对接，有利于匡扶社会正气。

不过也有人担心，会出现滥用
见义勇为不承担民事责任之一条
款的事情发生。

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一规定呢？
《公益时报》联合新浪公益、问卷网
和凤凰公益推出本期“益调查”：你
认为见义勇为造成不良后果可以
不承担民事责任吗？

调查自 2017 年 3 月 17 日至 3
月 20 日，共 1088 名网友参与。 调
查结果显示，约 75%的网友表示见

义勇为不承担民事责任是合理的，
因为这样能够消除见义勇为者的
后顾之忧， 倡导培育见义勇为、乐
于助人的良好社会风尚，有利于弘
扬社会正能量， 让做好事者有底
气。

也有 18%的网友认为不合理，
只要是见义勇为， 就享受依法的

“特殊待遇”，很可能造成以暴易暴
的后果或导致私刑和报复等不良
行为的出现。

对于《民法总则》规定见义勇
为不承担民事责任后，你是否会见
义勇为，65%的网友表示会见义勇
为，因为助人为乐乃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并且有了法律保障之后消
除了后顾之忧；9%的网友表示不
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24%的网友
会视情况而定；2%的网友表示说不
清楚。

关于见义勇为有了法律保障
后，你认为遇到紧急的突发事件该
怎么做，50%的网友认为为了救更
多的人，应该第一时间勇敢地站出
来；14%的网友选择先保护自己，不
必挺身而出；35%的网友表示会量
力而行， 视具体情况而定；1%的网
友选择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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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8,759,76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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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8,891,550.88 0.00 8,891,550.88

8,891,550.88 0.00 8,891,550.88

2,041,550.88 0.00 2,041,550.88

非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0.00 58,350,041.48 流动负债 0.00 8,422,967.95

其中：货币资金 0.00 53,012,930.48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0.00 73,106.41 负债合计 0.00 8,422,967.95

净资产合计 0.00 50,000,179.94

资产总计 0.00 58,423,147.89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0.00 58,423,147.89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50,000,179.94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9,137,385.85 100,000.00 9,237,385.85

其中：捐赠收入 8,791,550.88 100,000.00 8,891,550.88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9,237,205.91 0.00 9,237,205.91

（一）业务活动成本 8,759,763.80 0.00 8,759,763.80

（二）管理费用 477,442.11 0.00 477,442.11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00,000.00 0.00 100,00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79.94 0.00 179.94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证天通会计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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